
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 

節目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 

 

時    間: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8 日下午 3 時至 4 時  

 

地    點: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四八○號五樓 501 會議室  

 

會議主席：總經理 鄭資益 

與會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會議記錄：鐘若蘋 

 

一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 

二、討論事項： 

（一） 綜藝/談話性節目置入:節目中可說出品牌名稱嗎? 

除了商業品牌, 營利企業如全聯、新光三越、學校、電影名、卡通人物名可以直接說

出名稱或上字嗎？ 

外部委員-黃葳威 一般綜合頻道會避開上字，但是以口述方式提到品牌名稱，

這部分提出節目廣告化的申訴是可以成立的。 

可以口頭講六福村董事長，建議不要上字。 

同時必須出現三個電影或卡通人物才能上字，避免有商業宣

傳的感覺。 

外部委員-劉蓓苓 口述方式提到品牌名稱是一種偷吃步，友台節目影片中藝人

同時秀出置入的粉餅，以我接觸過的客戶來說，他們喜歡這

種作法，但是的確是違法行為。 

現在的置入客戶會將罰款列入成本考量，列行銷預算時已先

準備好罰款的額度，大家都在賭會不會被檢舉開罰。 

本台進行電影宣傳時，後面的海報不會刻意遮蔽，採用自然

露出方式，因為是藝文活動介紹。 

外部委員-莊伯仲 置入時出現產品特寫與 LOGO一定不行，但如果是：六福村

董事長上節目介紹大怒神設施，姓名標就可以理所當然地寫

出六福村董事長。不能說品牌名，但可以用其他方式凸顯品

牌，像是破口廣告的第二支上六福村廣告來做呼應。 

有些置入客戶會準備罰款，但如果被罰款，其實會影響頻道

未來換照。 

可參考「三不一揭露」原則，不影響節目製作自主，不鼓勵

購買，不突顯商品或服務，太直接的商業宣傳就不行。 

外部委員-林維國 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的第二章

第四條：「電視事業播送節目內容之呈現，以下列方式之一，

明顯促銷、宣傳商品或服務，或鼓勵消費，或利用視聽眾輕

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者，為節目未能明顯辨認，並與其所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P0050055


插播之廣告未區隔」 

置入廠商希望手法簡單粗暴，能夠加深觀眾的印象，但置入

不能這樣，NCC認為節目呈現不要直接與商品連結，觀眾看

節目的觀感要好，例如在一堆可樂前進行演出，這就置入得

太明顯。 

置入要找出產品特色，不可出現產品名稱，這樣也可凸顯廠

商要的效果。 

如果節目製作類型是純粹介紹電影就可以上字，因為不是商

業宣傳。 

 

（二） 置入時畫面小字標註【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，使用者分享成效因人而異，不應取

代醫療保健。】是否就可避開不誇大之規範？ 

外部委員-莊伯仲 上字：延年益壽、青春永駐這種祝福鼓勵的話是可以的，針

對效果上字會比較危險。 

友台談話性綜藝節目中【其效果因狀況而異】有上字或沒上

字其實沒什麼差別。 

可參考食藥署的正面表列、負面表列，食品不能宣稱療效，

像以前的羊奶廣告會說甘溫滋補補肺氣，現在都不能這麼說

了，因為不能講療效，只要是涉及身體狀況改善都不行。 

之前曾討論一個產品叫健康水，有人說健康算是涉及療效要

求改名，由於這個名稱出現在法規之前，因此可以沿用。而

且不會有人真的認為喝了就會健康，就像壽桃，不會覺得吃

了就會長壽。 

外部委員-黃葳威 【其效果因狀況而異】旁邊的玻尿酸那一行也很像是廣告，

感覺是怕被觀眾投訴說吃了沒效果。 

外部委員-劉蓓苓 上那一句話沒有用，因為食藥署越來越嚴格，內容如果誇大

不實一樣照罰，就像政論節目的「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」

上了也不能免責，只是自我感覺良好。 

外部委員-林維國 衛福部對於藥品食品的療效與功能都要審查，並列出詳細用

字供大家參考，節目中若使用未經核准的療效字眼會直接開

罰。 

 

（三） 醫療或保養的專有名詞, 例如保養品常用到的相關詞句：細胞修復、對抗自由基，

有些廠商要求要上，有些廠商又說這個會被罰不能講，實際到底能不能講？ 

「立即透亮」、「立即亮白」，這類話語是否會被歸類涉及療效? 或誇大的一種？ 

外部委員-林維國 其實廠商都知道標準在哪裡，只是想試試看會不會踩線，只

要有新的研究發現，這些名詞就會進入審查。 

上字名詞需要是包含在當時廠商在申請產品的資料當中。 

有些廠商認為罰款很划算，就算是罰了 500萬，他們還是賺

3,000萬，對他們而言是值得的。 

市面上很多證言式廣告，當中宣稱的療效必須是在醫學上普

遍證明可以治療的症狀，也有採用名人代言，他們擁有名人

光環吸引消費者。 

穿白袍是專業代表的象徵，具有權威性。 

郭子乾代言「A.H.A關捷挺固立」產品，廣告聲稱「擺脫骨



關節問題、全台最強的補股造肌靈活配方」，被罰新臺幣

1,978萬元，郭子乾代言專利健骨複方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8條第 2項，他也挨罰 60萬元，不少電視台受到影

響。 

外部委員-莊伯仲 有些成分是通過檢驗的，就可以上字，例如：維生素 E可以

減少自由基、維生素 A有助於維持在暗處的視覺、維生素 D

可增進鈣吸收。 

在上字方面，「延年益壽」一般人不會信，因為太誇大了，

感覺是祝福效果，但是「消除口臭」一般人會相信，所以不

能使用，會造成誤導效果。 

醫療法第 84條規定：「非醫療機構，不得為醫療廣告。」

其中關於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之部分，與憲法第 11條保障

言論自由之意旨有違，失其效力，這條修正後醫生才開始接

代言廣告。 

醫療法第 85、86、87條對於醫療廣告有相關規定。 

外部委員-劉蓓苓 就我的觀察來說，消除、化學性變化、物理性移除這些類似

詞都是危險的，「亮白」可以用、但「立即」不可以，因為

算是誇大不實，產品效果不可以用個人主觀陳述，需要是別

人講才行，例如：自己不可以說亮白，但如果擦上去說會亮

白，別人說：真的有差耶~好明顯！這種就可以。 

名詞規範上，食品、健康食品、藥品都不同，可多加留意。 

我曾經擔任《別讓身體不開心》製作人，節目中常出現潘懷

宗，他是藥師不是醫生，在某些主題並不適合發言，避免誤

導觀眾。 

外部委員-黃葳威 白袍必須由真正的醫生穿才行，之前的廣告裡被發現由演員

穿白袍，他在不同廣告飾演不同身分而引發爭議，後來規定

只有醫生才能穿白袍上鏡。 

    

    (四) 節目中開黃腔該如何拿捏尺度？  

外部委員-劉蓓苓 很多節目中綜藝大哥開黃腔都不會笑，他們都很正經的講，

講完表情還很無辜，眼神不帶猥瑣，他看著下面大笑的觀

眾，他講他的，讓觀眾自己去解讀就達到笑果。 

外部委員-莊伯仲 綜藝大哥很愛講笑話做效果，講述一種狀況達到那種情境，

會不會想歪就靠觀眾自己體會了，有時候靠這種製造節目收

視爆點，也是能理解。 

外部委員-黃葳威 提醒一下女王大人是晚上八點播出，的確需要小心一點，加

上最近性平議題受重視，開黃腔容易被放大檢視。 

 

三、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（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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